附件2

地震灾害分级标准及响应级别

	地震灾害
等    级
	分级标准
	应急响应
初判标准
	响应
级别
	应急处置
工作主体

	
	人员死亡
（含失踪）N 
（单位：人）
	紧急安
置人员
	地震
烈度
	
	
	

	特别重大
地震灾害
	N≥300
	10万人以上（含）
	≥Ⅸ
	M≥7.0级
	Ⅰ级响应
	省防震救灾
指挥部

	重大地震灾害
	50≤N＜300
	10万人以下，0.5万人以上（含）
	Ⅶ～Ⅷ
	6.0≤M<7.0级
	
	

	较大地震灾害
	10≤N＜50
	0.5万人以下
	Ⅵ
	5.0≤M<6.0级
	Ⅱ级响应
	市抗震救灾
指挥部

	一般地震灾害
	N<10，地震灾害指标均明显小于较大地震灾害标准，但部分建筑物有一定损坏，造成较大范围群众恐慌。
	4.0≤M<5.0级
	Ⅲ级响应
	区抗震救灾
指挥部

	说明：1.分级标准中，达到其中之一即达到相应等级。
2.地震发生后，按照初判标准启动响应，后期根据分级标准，适时调整响应级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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